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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违反＜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＞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已

经2005年12月29日铁道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2006年2月1日起实施。部长 刘志军二○○六年一月四日违

反《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铁路运输安全行政处罚行为，保障铁路执法

人员正确履行职责，保护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

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铁道部及其设立的铁路管理机构（即××铁路安全监

督管理办公室，以下称铁路管理机构）依据本办法对违反《

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》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。公安机关及

其他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与保护铁路运输安全有关的行政处罚

职责时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办理。 第三条 铁道部和铁

路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，遵循合法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
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

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 没有法定依据或不遵守法定程序的

，行政处罚无效。 第四条 铁路运输安全行政执法人员应具备

铁道部规定的执法人员资格条件，经培训合格，取得铁道部

统一颁发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运输安全执法证”，实行

持证上岗。在实施行政处罚时，执法人员应当出示执法证件

。 第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铁道部或铁路管理机构给

予的行政处罚，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。 第六条 公民、法人或



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，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

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，应当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，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。第二章 行

政处罚的管辖、种类与适用 第七条 铁路运输安全行政处罚由

铁路管理机构实施的，一般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铁路管理机

构管辖。违法行为发现地管辖更为合适的，也可由发现地铁

路管理机构管辖，但应与发生地铁路管理机构协商一致。铁

路管理机构之间对管辖权有争议的，应当报请铁道部指定管

辖。 直接向铁道部举报、控告的案件，由铁道部依法决定管

辖机关。 第八条 本办法适用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：警告、罚

款、责令改正、责令限期拆除。 第九条 对单位或个人的同一

个违法行为，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第十条 不

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处罚，但是应当责令其

监护人严加管教；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

为的，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